
輔導成立村里、社區巡守隊作業程序 
一、依據：內政部「建立全國社區治安維護體系－守望相助再出發推行方案」。 

二、流程： 
流        程   權  責  人  員   作    業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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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察 局 

一、利用媒體加強宣導「警力有限

，民力無窮」，籲請民眾協助

維護社會治安。 

二、對居民有意願但尚未設立巡守

隊或依治安狀況分析，認有必

要成立巡守隊之村里及社區，

協調地方意見領袖，召集社區

居民設立守望相助巡守隊。 

三、運用聯繫 

（一）託付巡守隊及巡守員任務： 

１、協助維護巡守區域內及其周

圍之安全。 

２、提供犯罪線索，舉發違法、

違規案（事）件。 

３、建立社區交通秩序。 

４、與巡守區域內之機關（構）、學校 

、團體及村里辦公處加強聯繫。 

５、協助急難救護及災害防救 

。 

（二）與巡守隊加強聯繫及交換資

訊，切實掌握村里、社區之 

動靜，預防危害發生。 

四、以警察分局為單位，每半年輪 

流集中巡守員，實施訓練一次

，或視治安需要或應巡守隊之

請求，隨時辦理，藉以提升執

勤能力。 
五、獎勵執行守望相助巡守工作著 

有績效之巡守隊（員）；慰問 

執行守望相助巡守工作致傷殘 

或死亡之巡守員。 

建立體系 

（巡守隊） 警 察 局 

運用聯繫 警 察 局 

講習訓練 
警察局及分局 

警 察 局 及 分 局 

宣導座談 

獎勵慰問 



防處集會遊行作業程序 
一、法令依據：集會遊行法。  

二、流程： 

流 程 權責人員 作 業 內 容 

 

 

 

 

 

 

 

 

 
 

 

 

 

 
 

 

 

 

 

 

一、奉局長指示或依據集會遊

行危安及預警情資狀況

，策擬執行計畫草案。 

二、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協調會

，明確任務分工權責，修

正執行計畫內容。但情況

急迫或非屬重大聚眾活

動時，得免召開。 

三、開設指揮所，依據危安及

預警情資決定開設等級

，並通報相關單位進駐作

業。 

四、對於媒體不實報導，扭曲

事實真相，撰擬新聞稿澄

清。 

五、針對任務執行缺失，應予

檢討策進。 

六、辦理獎懲。 

七、歸檔存查。 

業 務 承 辦 人 

業 務 承 辦 人 

 

局      長 

業務承辦人 

 

核 稿 人 員 

 

 

策擬執行計畫 

陳       核 

局長指示或逕

自簽核辦理 

核 定 

否 

是 

發 文 與 傳 真 通 報 

歸 檔 



辦理遊民乞丐及精神病患之取締查詢撤銷作業程序 
一、法令依據：（一）警察機關精神病患或疑似精神病患強制護送醫療作業。 

              （二）本市遊民收容輔導自治條例。  

二、流程： 

流 程 權 責 人 員 作 業 內 容 

 

 

 

 

 

 

 

 

 
 

 

 

 

  
 

 

 

 

 

一、精神病患或疑似精神病患
強制護送醫療作業部分： 

（一）由市衛生局成立 24小
時緊急聯絡中心，並指定
1至 2家以上責任醫院配
合辦理，提供警察、消防
機關及民眾單一通報服
務窗口（包括承辦單位及
服務電話），協助緊急處
理社區精神病患就醫。 

（二）警察單位應派員參加行
政院衛生署舉辦處理精
神病患之教育訓練。 

（三）精神病患或疑似精神病
患護送就醫之交通工具
，應由符合緊急醫療救護
法及緊急救護辦法中「緊
急救護」之對象與範疇者
，由消防機關支援救護車
作為緊急救護送醫之交
通工具，警察機關不宜用
警備車工作載送工具。 

二、遊民收容輔導部分： 
（一）遊民之身分調查、家屬

查詢、違法查辦等事項，
由本局辦理。 

（二）經查有身分者，通知家
屬領回；如需就醫者護送
前往本市緊急醫療網指
定之急救責任醫院就醫。 

三、辦理獎懲。 
四、歸檔存查。 

業 務 承 辦 人 

業 務 承 辦 人 

 

局      長 

業務承辦人 

 

核 稿 人 員 

 

派出所接案 

社會單位接案 

村里公所接案 

諮商、輔導、救助、送醫、

返家、安置等協調 

民眾報案 

身份調查

家屬協尋

違法查辦

協助護送

戶籍清查

登記 

臨時收

容照顧 

診斷 

鑑定 

醫療 

健康

檢查 

收容

照顧 

家屬

領回 

精神病患

收容照顧 

職業訓練

就業輔導 

無家

屬或

因故

拒絕

領回 

有工作能

力及意願 

轉介教

養、安養或

養護機構

安置 

回歸

社會 

 

通知

家屬

領回 

 



協辦不明信號彈、拾獲高空測候器及發現

未爆彈作業程序 
一、依據： 

(一)內政部警政署 85年 5月 1日警署秘字第 26375號函發警察重要工作實施計畫

。 

(二)82年 6月 26日國軍實彈射擊彈藥處理規定。 

二、流程： 

 

 

 

 

 

 

 

 

 

 

 

 

 

 

 

 

 

 

 

 

 

 

 

 

 

 

 

流 程  權 責 人 員    作 業 內 容 

一、 分局通報發現上述三種

物品。 

二、 通報刑事警察局偵五隊

桃園組(警用 2385)。 

三、 通報軍方未爆彈處理中

心(北彈庫技術室未爆

彈處理官 4898065)、(指

揮部管理組)。 

四、 處理完成，請發生地分

局將勤務表、工作紀錄

簿等資料報局。 

五、 簽會會計室頒發處置未

爆彈獎勵金。 

六、 結案。 

分局通報發現上述三

種物品 

通報刑事警察

局偵五隊桃園

組(警用 2385) 

通報軍方未

爆彈處理中

心 

處理完成，請發生

地分局將勤務表、

工作紀錄簿等資料

報局 

簽會會計室頒發處

置未爆彈獎勵金 

 

結案 

承辦人 

承辦人 

分局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會計室 

承辦人 



調閱天羅地網作業程序 

一、依據：本局天羅地網監視錄影系統管理作業要點 

二、流程： 

流        程  權責人員   作   業   內   容  

 

 

 

 

 

 

 

 

 

 

 

 

 

 

 

 

 

 

 

 

 

 

 

 

 

 

 

 

 

 

 

 

 

 

 

 

 

 

 

 

 

 

 

 

 

 

 

 

 

 

一、受理民眾報案或陳情，因案需要

調閱路口監視器影像，向管理人

員提出申請。 

 

二、由管理人員上網填寫「天羅地網

調閱資料紀錄表」，若無法上網

時，改為手動填表，並應於網路

修復後 8小時內上網補填。 

 

 

 

 

 

 

三、批交處理：管理人員填表，依行

政流程會送申請調閱人員及其

主管後，應由一層單位主官批

示（若情況緊急者，得先行調

閱並於 48小時內後補陳閱）。 

 

 

四、第一層決行或授權副主管決行。 

 

 

五、一層單位主官批示後，由管理人

員調閱影像，並由申請調閱人員

進行案件偵辦，案件偵辦結果管

理人員應於 3個月內登錄於「天

羅地網調閱資料紀錄表」。 

 
 

偵辦案件需求 

調閱申請 

手

動

填

單 

陳核批示 

電

腦

印

表 

簽辦調閱 

會簽申請

調閱單位 

警察局、分

局各單位偵

辦案件承辦

人 

管理人員 

管理人員及

其主管、申

請調閱人員

及其主管、

一層單位 

主官 

一層單位主

官 

管理人員、

申請調閱人

員 

進行調閱 



補助村里、社區建置監視錄影系統作業程序 
一、法令依據：本市各鄉鎮市村里、社區申請建置安全設施經費補助要點。  

二、流程： 

流 程 權責人員 作 業 內 容 

 

 

 

 

 

 

 

 

 
 

 

 

 

 
 

 

 

 

 

 

一、村里辦公處、巡守隊、社區

發展協會撰擬計畫書及社區

治安地圖各乙式七份，若為

社區發展協會或守望相助(

巡守)隊則另需檢附組織章

程，向所在地之鄉(鎮、市)

公所提出申請，再轉報本府

警察局。 

二、初審：由鄉(鎮、市)公所審

查本專案之申請表、計畫書

、社區治安地圖及相關審核

資料後，會同當地警察分局

、分駐 (派出)所實地勘察，

作成初審會議記錄，合格者

轉報警察局。 

三、複審：由本府警察局組成審

查委員會，進行複審。 

四、審查合格者由本局通知受補

助之鄉（鎮、市）公所於驗

收完成後，檢附納入預算證

明及製具統一收據報本府警

察局核撥補助經費。 

鄉(鎮、市)公

所業務承辦人 

鄉(鎮、市)公

所業務承辦人 

局      長 

承 辦 人 

鄉(鎮、市)公所初審、
會同當地警察分局及
分駐 (派出)所實地勘
察 

由本府警察局組成審查

委員會，進行複審。 

村里辦公處、巡守隊、
社區發展協會向所在
地之鄉(鎮、市)公所提
出申請。 

核 定 

否 

是 

發 文 與 傳 真 通 報 

歸 檔 

本局業務承辦人 



1.辦理民防團隊整編作業程序 

一、依據：  

(一)民防法 

(二)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 

二、流程： 

 流 程  權 責 人 員    作 業 內 容 

 

 

 

 

 

 

 

 

 

 

 

 

 

 

 
 
注意事項： 

整編與基本訓練可於同一計畫律定。直轄市與各縣市政府於首長就職之年度實施整編。 

承辦人

 會計室  

一、依署函發整編綱要計畫
策訂本縣整編實施計畫。 
應依法規、任務需求及
以前缺失策訂。 

二、獎度會稿 
(參酌往年獎度)。 

三、經費會稿 
依年度預算額度分配補
助作業費及獎勵金。 

四、計畫案發函 

取得文號。 

五、請各單位報顧問名單，製

作顧問聘書、大中隊長派

令民防人員識別證。 

六、督導 
依督導評核表項目逐項
評核。 

七、評核綜整、簽辦 
依評核所見評定名次。可
公布每項得分，以昭公
信。 

八、會稿 
評核案會簽人事、會計室
(獎勵金支用)。 

九、發函。 
十、 
(一) 資料綜整成卷：將資料

依作業時間序排列裝
訂成卷。 

(二) 得獎單位送回領據：需
為正式領據。 

十一、  
(一) 簽獎：依卷簽獎。 
(二) 綜整核銷：領據收齊後

填製支出憑證送會計
室撥款。 

十一、結案。 

策訂整編實施計畫(府簽) 

同意 

結案 

獎度會稿 

不同意 

修正 

經費會稿 

修正 

不同意 

同意 

計畫案發函 

督導 

評核綜整、簽辦 

會稿 

評核案發函 

資料綜整成卷 得獎單位送回領據 

同意 

修正 

不同意 

簽獎 綜整核銷 

人事室 

檢討 

修正 

會計室 

秘書室 

課、股長、承辦人 

承辦人 

人事、會計室 

秘書室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2.辦理民防幹部訓練作業程序 

二、依據：  

(一)民防法。 

(二)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 30條。 

二、流程： 

 流 程  權 責 人 員    作 業 內 容 

 

 

 

 

 

 

 

 

 

 

 

 

 

 
 
 
注意事項： 
1.依警政署計畫實施，各民防中隊幹部訓練時間，其中四小時結合該中隊常年訓練辦

承辦人

 會計室  

一、策訂計畫 
應依法規、任務需求及
上年度缺失策訂。 

二、獎度會稿 
參酌往年獎度。 

三、經費會稿 
依年度預算額度分配補
助作業費。 

四、發函 

取得文號。 
五、常訓教材分送各單位。 
六、督導 

依督導評核表項目逐項
評核。 

七、評核綜整、簽辦 
依評核所見評定名次。可
公布每項得分，以昭公
信。 

八、會稿 
評核案會簽人事室。 

九、發函 
取得文號。 

十、資料綜整成卷 
將資料依作業時間序排
列裝訂成卷。 

十一、 簽獎 
依卷簽獎。 

十一、結案。 

策訂計畫 

同意 

結案 

獎度會稿 

不同意 

修正 

經費會稿 

修正 

不同意 

同意 

計畫案發函 

督導 

評核綜整、簽辦 

會稿 

評核案發函 

同意 

修正 

不同意 

人事室 

檢討 

修正 

會計室 

秘書室 

長官、承辦人 

承辦人 

人事、會計室 

秘書室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資料綜整成卷 

簽獎 

署編撰教材 

分送各單位 

寄至本局 

 



理。 
2.年度已參加(或計畫參加)幹部訓練者，可免再參加常年訓練。 
 

3.辦理民防團隊常年訓練作業程序 

三、依據：  

(一)民防法 

(二)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 

二、流程： 

 流 程  權 責 人 員    作 業 內 容 

 

 

 

 

 

 

 

 

 

 

 

 

 

 
 

承辦人

 會計室  

一、策訂綱要計畫：應依法
規、任務需求及上年度
缺失策訂。 

二、獎度會稿：參酌往年獎
度。 

三、經費會稿：依年度預算
額度分配補助作業費
及獎勵金。 

四、計畫案發函：取得文

號。 

五、常訓教材分送各單位。 

六、督導：依督導評核表項
目逐項評核。 

七、評核綜整、簽辦：依評
核所見評定名次。可公
布每項得分，以昭公
信。 

八、會稿：評核案會簽人
事、會計室(獎勵金支
用)。 

九、發函：取得文號。 
十、案件彙整： 
(三) 資料綜整成卷：將資

料依作業時間序排列
裝訂成卷。 

(四) 得獎單位送回領據：
需為正式領據。 

十一、 獎勵與核銷： 
(五) 簽獎：依卷簽獎。 
(六) 綜整核銷：領據收齊

後填製支出憑證送會
計室撥款。 

十一、結案。 

策訂綱要計畫 

同意 

結案 

獎度會稿 

不同意 

修正 

經費會稿 

修正 

不同意 

同意 

計畫案發函 

督導 

評核綜整、簽辦 

會稿 

評核案發函 

資料綜整成卷 得獎單位送回領據 

同意 

修正 

不同意 

簽獎 綜整核銷 

人事室 

檢討 

修正 

會計室 

秘書室 

長官、承辦人 

承辦人 

人事、會計室 

秘書室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署編撰教材 

分送各單位 

寄至本局 

 



 

注意事項： 
1.可依民防團隊性質區分督考類，以逐漸輔導各類組。 
 

4.辦理防空避難設備管理維護督導作業程

序 
一、依據：防空避難設備管理維護執行要點。 

二、流程： 

 流 程  權 責 人 員    作 業 內 容 

 
 
 
 
 
 
 
 
 
 
 
 
 
 
 
 
 
 
 
 
 
 
 
 
 
 
 
 
 
 
 
 
 
 
 

一、規劃階段： 

（一）依據「防空避難設備管理

維護執行要點」有關規定

策訂「防空避難設備管理

維護督導檢查計畫」。 

（二）以歷年所見管理維護缺失

列為督導重點，並實施複

查，直至改善為止。 

二、執行階段 

（五）擬定督檢要項： 

1.對督導之單位、期日事

前訂定。 

2.備妥督檢應使用之各項

資料。 

3.擬訂督導各單位複檢之

重點。 

（六）運用業務檢查、考詢及實

地抽查、住戶訪問等方式

深入考查列管與查報工作

執行良窳。 

（七）將督導單位所提意見及時

予以解決或提報相關單位

辦理。 

（八）遇有重大具體優（劣）事

蹟即時簽報處理。 

三、結果處置 

（一）督導報告簽核後，將督導

所見缺失函各分局辦理

複查，並據以辦理獎懲及

核發獎勵金。 

（二）將各單位缺點彙整，列為

下年度檢查重點，以收列

管實效。 

（三）有具體創新作為者併函

各單位參辦，以提昇列管

績效。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課股長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人事室 

會計室 

訂定督導檢查

計畫 

照表定評核標

準督檢 

實施督導 

撰寫督導報告 

訂定 

時程 

簽核 

發文 

督導報告簽核 

會簽 

同意 

不同意 



(續)4.防空避難設備管理維護督導程序 

 

 

 

注意事項： 

1、依督檢發現各單位之優點、缺點及處理情形，核計評核成績。 

2、依督檢發現之具體創新作為或建議，酌情予以加分，以為激勵。 


